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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0. 學生實習
人數及時數統計

表 

刪除說明 

「實習場所」之欄位修正文字說明： 

1. 學生實習：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

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

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課程，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

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

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足畢業條件者。 

2. 實習學生以當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參與

實務實習為計算基準。 

3. 請依學生實習【校外實習-政府機構；校外實習-企業

機構；校外實習-其他機構；學校附屬機構實習】等

場所填報(系統填表代號：校外實習-政府機構請填

0；校外實習-企業機構請填 1；校外實習-其他機構

請填 2；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請填 3)： 

(1) 校外實習-政府機構：係指學生至中央政府或地

方政府進行實習，政府部門包含由科技部所訂

定之「中華民國科技機構名錄」之總統府及行政

院各部會所屬科技機構部分，例如：中央研究

院、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科技部…等。 

(2) 校外實習-企業機構：係指實習之機構為企業部

門，企業部門包括國營與民營企業。 

(3) 校外實習-其他機構：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為其

他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國外

政府及國外機構，例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各級醫療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

國民小學等。 

(4) 學校附屬機構實習：係指學生至學校所屬附設

之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附設實驗

 

1. 學生實習：係請學校依校內訂定計算實習學分之「學

生實習辦法」規定辦理，亦即學校系所規劃具有學分

或時數之必修或選修課程，且安排學生進行實務與

理論課程實習，並於實習終了取得考核證明繳回學

校後，始得獲得學分或滿足畢業條件者。 

2. 實習學生以當學年度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參與

實務實習為計算基準。 

3. 請依學生實習【校外實習-政府機構；校外實習-企業

機構；校外實習-其他機構；學校附屬機構實習】等

場所填報(系統填表代號：校外實習-政府機構請填0；

校外實習-企業機構請填 1；校外實習-其他機構請填

2；學校附屬機構實習請填 3)： 

(1) 校外實習-政府機構：係指學生至中央政府或地

方政府進行實習，政府部門包含由科技部所訂

定之「中華民國科技機構名錄」之總統府及行政

院各部會所屬科技機構部分，例如：中央研究

院、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科技部…等。 

(2) 校外實習-企業機構：係指實習之機構為企業部

門，企業部門包括國營與民營企業。 

(3) 校外實習-其他機構：係指學生實習之機構為其

他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國外

政府及國外機構，例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各級醫療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

國民小學等。 

(4) 學校附屬機構實習：係指學生至學校所屬附設

之醫院、實習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附設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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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等場所實習者，若學生是前往其他學

校之附屬機構實習者，請填列為【校外實習】。 

4. 若一學生於資料統計期間（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期間），至多個實習地點（例如政府機

構、企業機構、其他機構等）進行課程實習，請擇一

填報，避免實習人數虛增。 

國民小學等場所實習者，若學生是前往其他學

校之附屬機構實習者，請填列為【校外實習】依

單位屬性填報。 

4. 若一學生於資料統計期間（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期間），至多個實習地點（例如政府機

構、企業機構、其他機構等）進行課程實習，請擇一

填報，避免實習人數虛增。(106.08.28 刪除) 

學 27.日間學士
班(含副學士)畢

業生通過全校性
英語能力統計 

增加說明 

「設有全校性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欄位增加文字說明： 

1. 為瞭解學校是否針對全體學生訂定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請學校填報【是、否】針對 105 學年度日間學

士班(含副學士)畢業生設有全校性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填報【否】者，後續相關欄位則毋須填報。 

2. 本表僅蒐集【日間學士班(含副學士)】各學制班別，

不包括進修學士班(含副學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含碩士暑期在職專班）、博士班等學制班別。 

1. 為瞭解學校是否針對全體學生訂定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請學校填報【是、否】針對 105 學年度日間學

士班(含副學士)畢業生設有全校性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填報【否】者，後續相關欄位則毋須填報。 

2. 本表僅蒐集【日間學士班(含副學士)】各學制班別，

不包括進修學士班(含副學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含碩士暑期在職專班）、博士班等學制班別。 

3. 學校「全校性」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若同意部分「學系

(學位學程)」畢業生符合該學系(學位學程)所訂英語

能力畢業門檻者，始得符合「全校性英語能力門檻」

者，該學系畢業生通過情形，亦可填列本表，惟該學

系畢業生通過畢業門檻之標準仍應以符合學系規定

進行填報，並於備註欄敘明畢業生實際通過分數(等

級/通過標準)。 

學 28.日間學士
班(含副學士)畢
業生通過各系
(學位學程)英語

能力統計 

增加說明 

「各系(學位學程)設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欄位修正文
字說明： 

1. 請填報【是、否】針對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畢業

生設有各系(學位學程)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填報【否】

者，後續相關欄位則毋須填報。 

1. 請填報【是、否】針對 105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畢業

生設有各系(學位學程)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填報【否】

者，後續相關欄位則毋須填報。 

2. 學校若同意部分「學系(學位學程)」畢業生符合該學

系(學位學程)所訂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亦符合通過

「全校性」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者，亦可填報「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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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學士班(含副學士)畢業生通過全校性英語能力

統計」表，但填報該表通過情形時，該學系畢業生之

通過畢業門檻仍應符合該學系規定標準者，方能填

報，並於備註欄敘明畢業生實際通過分數(等級/通過

標準)。 

教 4. 兼任教師
聘任情形統計表 

修正說明 

「本學期(106-1)兼任教師聘任情形」之欄位修正文字說
明： 

1. 本欄位學校無須填報，將由學校填報 106 年 10 月

「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資訊匯入【具本職、未

具本職】及【再聘；新聘；不予再聘】之兼任教師聘

任狀態，其中【再聘；新聘；不予再聘】定義如下： 

(1) 再聘(D)：係指上一學期(105-2)兼任教師至本

學期(106-1)學校仍持續聘任於原聘任系所，或

從原聘任系所轉至另一系所者。 

例如：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A 教師為

兼任教師，聘期為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共 4 個學期），故 A 教師於本學期

(106-1)應填報【A 師為「再聘」兼任教師】。 

(2) 新聘(E)：係指本學期（106-1）兼任教師非連續

聘任者，或專任教師依教師聘任辦法轉為兼任

教師者。 

例如：若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曾聘任 B 教

師為兼任教師，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持續

聘任 B 教師為兼任教師，後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B 教師為兼任教師，故本學期(106-

1)學校應填報【B 教師為本學期(106-1)「新聘」

兼任教師】。 

(3) 小計(F=D+E)：係指各校本學期(106-1)【再聘；

 

1. 本欄位學校無須填報，將由學校填報 106 年 10 月

「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資訊匯入【具本職、未具

本職】及【再聘；新聘；不予再聘】之兼任教師聘任

狀態，其中【再聘；新聘；不予再聘】定義如下： 

(1) 再聘(D)：係指上一學期(105-2)兼任教師至本學

期(106-1)學校仍持續聘任於原聘任系所，或從

原聘任系所轉至另一系所者。 

例如：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A 教師為

兼任教師，聘期為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共 4 個學期），故 A 教師於本學期

(106-1)應填報【A 師為「再聘」兼任教師】。 

(2) 新聘(E)：係指本學期（106-1）兼任教師非連續

聘任者，或專任教師依教師聘任辦法轉為兼任

教師者。 

例如：若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曾聘任 B 教

師為兼任教師，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持續

聘任 B 教師為兼任教師，後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B 教師為兼任教師，故本學期(106-

1)學校應填報【B 教師為本學期(106-1)「新聘」

兼任教師】。 

(3) 小計(F=D+E)：係指各校本學期(106-1)【再聘；

新聘】兼任教師之小計(系統自動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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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兼任教師之小計(系統自動加總)。 

(4) 不予再聘(G=F-A)：係指上一學期(105-2)為學

校聘任之兼任教師，至本學期(106-1)不予再聘

者。若學校本學期（106-1）有不予再聘之兼任

教師，請填報「教 5.兼任教師不予再聘理由統

計表」。 

2. 本學期兼任教師聘任人數，將依前揭本學期(106-1)

【再聘、新聘】兼任教師數進行加總，請學校詳實核

對。 

(4) 不予再聘(G=A-D)：係指上一學期(105-2)為學

校聘任之兼任教師，至本學期(106-1)不予再聘

者。若學校本學期（106-1）有不予再聘之兼任

教師，請填報「教 5.兼任教師不予再聘理由統計

表」。 

2. 本學期兼任教師聘任人數，將依前揭本學期(106-1)

【再聘、新聘】兼任教師數進行加總，請學校詳實核

對。 

校 7. 圖書館服

務及館際合作情

形統計表 

刪除說明 

「填表時間－歷史資料」之欄位刪除說明 

1. 請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借閱人次(含圖書、

電子及非書資料)」、「借閱冊次(含圖書、電子及非

書資料)」、「線上及光碟資料庫(含電子書及電子期

刊)檢索人次」及「館際合作」之資料，例如：106 年

10 月填報 105 學年度(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之統計資料。 

「圖書館服務－歷史資料」之欄位刪除說明 

1. 請分別填報【借閱人次(含圖書、電子及非書資料)；

借閱冊次(含圖書、電子及非書資料)；線上及光碟資

料庫(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檢索人次】。其中電子及

非書資料：係指圖書以外之線上資料庫、光碟及其他

類型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微縮影片、視聽資

料及其他非書資料。 

(1) 借閱人次：請填報上學年度學校圖書外借及館

內借閱有辦理登記紀錄之人次，亦即若 1 人借

閱「數冊」圖書，仍請以【1 人次】計算，不包

括歸還圖書之人次。 

例如 1：學校 A 生外借圖書 10 本，請填報 A 生

 

1. 請學校每年 10 月填報前一學年度「借閱人次(含圖書、

電子及非書資料)」、「借閱冊次(含圖書、電子及非書

資料)」、「線上及光碟資料庫(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檢

索人次」及「館際合作」之資料，例如：106 年 10 月

填報 105 學年度(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之統計資料。 

 

1. 請分別填報【借閱人次(含圖書、電子及非書資料)；

借閱冊次(含圖書、電子及非書資料)；線上及光碟資

料庫(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檢索人次】。其中電子及

非書資料：係指圖書以外之線上資料庫、光碟及其他

類型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微縮影片、視聽資

料、地圖資料及其他非書資料。 

(1) 借閱人次：請填報上學年度學校圖書及非書資

料外借及館內借閱有辦理登記紀錄之人次，亦

即若 1 人 1次借閱「數冊」圖書，仍請以【1 人

次】計算，歸還書時不得再加計 1人次。 

例如 1：學校 A 生 1 次外借圖書 10 本，請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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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 人次】。 

(2) 借閱冊次：請填報上學年度圖書外借及館內借

閱有辦理登記紀錄之冊次，亦即 1 人 1 次借閱

數冊，以其借閱【數冊次】計算。 

例如 2：若學校 B 生於 105 學年度期間曾到學

校圖書館借閱 5 次圖書，每次分別借閱冊數為

「1 冊、5 冊、6 冊、3 冊、2 冊」等，請填報

A 生為【5 人次（因該生借閱 5 次）】，借閱冊

次數【17 冊】。 

(3) 年度線上及光碟資料庫檢索人次：請填報上學

年度檢索線上資料庫及光碟資料庫(含電子書

及電子期刊)人次。 

借閱人次為【1 人次】。 

(2) 借閱冊次：請填報上學年度圖書及非書資料外

借及館內借閱有辦理登記紀錄之冊次，亦即 1 人

1 次借閱數冊，以其借閱【數冊次】計算。 

例如 2：若學校 B 生於 105 學年度期間曾到學

校圖書館借閱 5 次圖書，每次分別借閱冊數為

「1 冊、5 冊、6 冊、3 冊、2 冊」等，請填報 A

生為【5 人次（因該生共借閱 5 次）】，借閱冊

次數【17 冊】。 

(3) 年度線上及光碟資料庫檢索人次：請填報上學

年度檢索線上資料庫及光碟資料庫(含電子書及

電子期刊)人次。 

校 21. 學校執行

「工讀及生活」

助學金情形 

增加說明 

「助學金類別」之欄位增加說明 

1. 為確實掌握貴校分流運作情形，若學生身兼數職，請

學校先以「學生證編號」、「身分證字號」等資訊先

進行勾稽，請以「工讀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分

別填報與計算每一位學生在「各類助學方式類型（純

助學型；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中，僅能以 1 種

助學方式填報，避免 1 人重複列計(依 106 年 2 月 6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15705 號函說明增列)。 

2. 請依學校提供學生【工讀助學金；生活助學金】之【參

與人數；每位學生每月平均領取金額；每位學生月平

均服務(工作)時數】等資料。 

甲、工讀助學金：指學校為協助學生就學，依學校工

讀助學金辦法，由學雜費、教育部補助、學校自

籌或社會捐贈等經費提撥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之

經費。 

 

1. 為確實掌握貴校分流運作情形，若學生身兼數職，請

學校先以「學生證編號」、「身分證字號」等資訊先

進行勾稽，並以「工讀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等

2 助學金類別，分別填報其歸屬「助學方式（純助學

型；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每一位學生僅能擇

1 種助學方式填報其【參與人數、每位學生平均領取

金額及服務(工作)時數】，避免一位學生重複列計多種

助學方式 (依 106 年 2 月 6 日臺教高 (五 )字第

1060015705 號函說明增列)。 

2. 請依學校提供學生【工讀助學金；生活助學金】之【參

與人數；每位學生每月平均領取金額；每位學生月平

均服務(工作)時數】等資料。 

(1) 工讀助學金：指學校為協助學生就學，依學校工讀

助學金辦法，由學雜費、教育部補助、學校自籌或

社會捐贈等經費提撥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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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生活助學金：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及學校自訂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

辦法（要點）等規定辦理，並得由學校安排弱勢

學生生活服務學習，並給予生活助學金（與「校

10-2.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其他

助學措施統計表」之「生活助學金」定義相同）。 

(2) 生活助學金：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及學校自訂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要點）等規定辦理，並得由學校安排弱勢學生生

活服務學習，並給予生活助學金（與「校 10-2.配合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其他助學措施統計

表」之「生活助學金」定義相同）。 

修正說明 

「參與人數」之欄位修正文字說明： 

1. 請填報學校依據「助學金類別及助學方式」等分別填

報【參與人數】，每一位學生在各類助學方式類型（純

助學型；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中，僅能以 1 種助

學方式填報；若同 1 學生同時參與「工讀助學金之純

助學型」及「生活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等 2 類助

學措施(方式)請按參與「助學措施」分別填報其人數。 

例如：A 校計有 6 位（編號 1 至 6 號）學生參與「工

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其中 4 位（編號 1、2、4、

6）又參與「生活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故 A 校

按「助學金類別」分別填報【工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

6 人；工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 4 人】。 

學年

度 

助學金

類別 
助學方式 參與人數 說明 

105 
工讀助

學金 
純助學型 

6 

(編號 1、2、

3、4、5、6) 

本表以「助學金

類別」分別進行

統計，故編號 1、

2、4、6等 4 人

需再次填報為

【生活助學金

之附服務負擔

型】。 

105 
生活助

學金 

附服務負

擔型 

4 

（編號 1、

2、4、6） 

 

1. 請填報學校依據「助學金類別及助學方式」等分別填

報【參與人數】，每一位學生在各類助學方式類型（純

助學型；勞僱型；附服務負擔型）中，僅能以 1 種助

學方式填報；若同 1 學生同時參與「工讀助學金之純

助學型」及「生活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等 2 類助

學措施(方式)，請按參與「助學措施」分別填報其人數。 

例如：A 校計有 6 位（編號 1 至 6 號）學生參與「工

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其中 4 位（編號 1、2、4、

6）又參與「生活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故 A 校

按「助學金類別」分別填報【工讀助學金之純助學型

6 人；生活助學金之附服務負擔型 4 人】。 

學年

度 

助學金

類別 
助學方式 參與人數 說明 

105 
工讀助

學金 
純助學型 

6 

(編號 1、2、

3、4、5、6) 

本表以「助學金

類別」分別進行

統計，故編號 1、

2、4、6等 4 人

需再次填報為

【生活助學金

之附服務負擔

型】。 

105 
生活助

學金 

附服務負

擔型 

4 

（編號 1、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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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23. 學校「每

月」身心障礙進

用員額暨繳交代

金統計 

修正說明 

「每月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人數」之欄位修正文字說明： 
1. 每月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人數：指各校每月「勞僱型

研究助理、教學助理、工讀生總人數」。 

「每月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人數」之欄位修正文字說明： 

1. 每月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人數：指各校每個月 1日「勞

僱型研究助理、教學助理、工讀生總人數」。 

修正說明 

「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人數」之欄位修正文字說明： 

1.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辦理，

並填報學校每月 1 日教職員工數參與勞保、公保人數

計算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之人數，其中公立學校應

進用總員工人數 3％，私立學校應進用總員工數 1％，

其計算後之小數，請無條件捨去。 

「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總人數」之欄位修正文字說明： 

1.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辦理，並

填報學校每個月 1 日教職員工總人數（含勞僱型學生

兼任助理人數）參與勞保、公保人數計算【依法應進

用身心障礙者總人數】，其中公立學校應進用總員工

人數 3％，私立學校應進用總員工數 1％，其計算後

之小數，請無條件捨去。 

增加說明 

「已進用身心障礙員額總人數」之欄位增加文字說明： 
1. 學校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學

校每月 1 日【已進用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之人
數】。 

1. 學校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學

校每月 1 日【已進用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之人

數】。 

2. 若學校聘任身心障礙人員屬於「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仍請以 1 人填報。 

 


